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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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 ： 1065）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以下為天津創業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
所刊發之《天津創業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非經營性資金佔用及其他關聯資金
往來情况匯總表的專項審計報告》。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唐福生

中國，天津
2025年3月21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3名執行董事唐福生先生、聶艷紅女士及付興海先
生；3名非執行董事王永威先生、安品東先生及劉韜先生；及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薛濤先生、王尚敢先生及劉飛女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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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

专项审计报告 

 

大信专审字【2025】第 1-01962号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财务

报表，包括 2024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4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5年 3月 21日出具大信审字【2025】

第 1-02178号审计报告。在对上述财务报表审计基础上，我们审核了贵公司编制的《上市公

司 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一、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

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编制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情况汇总表，确保其真实、准确、完整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编制过程。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贵公司

编制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核对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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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编制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符合相关规

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四、其他说明事项 

为了更好地理解贵公司 2024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

贵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